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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环〔2016〕50 号

濮阳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印发 2016 年全市环保新法新规新标贯彻

执行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环保局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，局机

关各科（室）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执行好新修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环境保

护法》、《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标准，树立新

法权威，努力改善环境质量，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河南建设，

省环保厅决定在 2016 年继续深入开展全省环保新法新规新标贯

彻执行年活动。根据省环保厅《关于印发 2016 年全省环保新法

新规新标贯彻执行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环文〔2016〕78

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将《2016 年全市环保新法新规新标贯彻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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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年活动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6 年 4 月 8 日

（总联系人:王淑婷 联系电话:0393-6667602

电子邮箱:pyhbfxk@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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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全市环保新法新规新标贯彻执行年
活动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执行好新修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环境保

护法》、《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标准，树立新

法权威，努力改善环境质量，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濮阳建设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紧紧围绕全市环保中心工作，以全面贯彻执行新修订的《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线，以组织开展环保新法新规新标学习宣

传活动、环保专项执法检查活动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抓

手，在全市环保系统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、向污

染宣战的强大声势和严惩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，促进蓝天、

碧水、乡村清洁“三大工程”顺利实施，加快解决大气污染等

影响科学发展和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，为改善环境质

量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严厉打击坏境违法行为

1.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环境保护

法》、《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》有关法律法规，坚持重典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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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、铁拳治污，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始终保持查处

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，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按日连续处罚、

查封扣押、限制生产、停产整顿、关闭取缔、行政拘留、移送

司法等措施，运用环保“黑名单”、挂牌督办、区域限批、违法

信息公开、媒体曝光等手段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，督促排

污单位履行守法义务，落实保护环境主体责任。继续实行环境

违法案件查办调度、通报制度，对环境违法问题突出、查办不

力的实行督办、约谈；对违法案件信息报送不及时的，给予全

市通报批评。

责任单位:市环境监察支队（联系人：李英杰，联系方式：

6667501，电子邮箱：py13513948526@126.com）

协办单位:工业园区分局、污染防治科、市环境保护辐射管

理站、政策法规宣教科、大气污染防治科、环境影响评价科、

自然生态保护科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科、自控办等科室(单位)

（二）聚焦“三大工程”，持续开展环保专项执法检查

2.聚焦问题，紧紧围绕“三大工程”，特别是“蓝天工程”

的实施，在全市继续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、水污染防治、重

点污染源自动监控、排污收费和辐射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执法

检查活动。紧密围绕检查重点与任务，制定详细的计划，统筹

安排，分时间、分重点搞好专项执法检查。检查要以贯法贯标

为手段，严厉打击违法，着力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;检查要强

化督政问责，对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要实施督政约谈，情节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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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要实施执纪问责，推动环保工作顺利开展。

责任单位:市环境监察支队、污染防治科（联系人：吴健、

郑 喜 胜 ， 联 系 方 式 ： 6667389 、 6667603 ， 电 子 邮 箱 ：

xiaohudemama@sina.com、pyswfk@126.com）

配合单位:工业园区分局、政策法规宣教科、大气污染防治

科、市环境保护辐射管理站、自控办等科室(单位)

3.配合各级人大做好新法执法检查工作。

责任单位:政策法规宣教科、市环境监察支队（联系人：王

淑婷、陈先杰，联系方式：6667602、6667809，电子邮箱：

pyhbfxk@163.com 、pyhjjczd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污染防治科、大气污染防治科、环境影响评价科、

自然生态保护科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科等科室

（三）持续做好新法新规新标宣传培训

4.以新修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为突出重点，持续开展

新法新规新标宣传。继续采取多种措施做好相关宣传工作。充

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媒体大力宣传环保新

法新规新标，开展环保新法新规新标进学校进厂矿进社区活动。

责任单位:政策法规宣教科（联系人：张鑫，联系方式：

6667602、电子邮箱：pyhbfxk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大气污染防治科、规划科技科、污染防治科等科

室

5.持续开展新法新规新标培训。利用各级党校、行政学院

mailto:pyhbfxk@163.com
mailto:pyhbfx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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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平台，开展面向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。积极配合省环保厅采

取环保大讲堂、县(区)环保局长岗位培训班等各种培训方式，

提高全市环保系统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

责任单位:离退休干部工作科（联系人：刘晓丽，联系方式：

6667601，电子邮箱：pyhblgk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政策法规宣教科、大气污染防治科、规划科技科、

污染防治科等科室

（四）加强地方环保法规制度建设

6.进一步推进地方立法工作。继续加强地方环保立法工作，

积极配合市人大推进《濮阳市马颊河生态保护条例》立法工作。

责任单位:马颊河生态保护条例立法工作办公室（联系人：

杨学朝，联系方式：6667602，电子邮箱：pyhbfxk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市环境监测站、市环境监察支队、污染防治科、

政策法规宣教科、环境影响评价科、自然生态保护科、污染物

排放总量控制科、大气污染防治科、规划科技科等科室(单位)

7.依照新法新规做好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核工作，确保新出

台的政策、措施依法合规。开展对已有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，

该撤销的撤销，该修订的修订，该废止的废止。

责任单位:政策法规宣教科（联系人：王淑婷，联系方式：

6667602，电子邮箱：pyhbfxk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各业务科室(单位)

（五）建立健全环境监管执法机制

mailto:pyhbfxk@163.com
mailto:pyhbfx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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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认真贯彻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

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4〕56 号)及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

监管执法工作的意见》(豫政办〔2015〕108 号)，建立健全环境

监管执法机制，提升环境监管执法效能。按照《河南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境监管网格化工作的通知》(豫政办

〔2016〕8 号)要求，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“党政同责、一岗

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精种，建立健全由各级主要领导为第一责

任人的环境监管网络体系，形成“定人、定责、履责、问责”

的网格化环境监管格局，实现环境监管“纵到底、横到边、全

覆盖、无死角”。充分运用环境监管网格体系,分解落实环保重

点工作任务，强化督政问责，推动环保工作实施。出台配套指

导意见，明确网格划分的具体要求和时间节点，指导市辖县（区）

开展网格化划分管理工作。

责任单位:市环境监察支队（联系人：陈先杰，联系方式：

6667809，电子邮箱：pyhjjczd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各有关业务科室(单位)

9.推进环保部门与公安、检察机关联动衔接，加大行政拘

留、治安处罚和惩治环境犯罪力度，遏制环境违法多发频发。

责任单位:政策法规宣教科（联系人：王淑婷，联系方式：

6667602，电子邮箱：pyhbfxk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市环境监察支队、工业园区分局、污染防治科、

市环境保护辐射管理站、自控办等科室(单位)

mailto:pyhbfx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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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指导、监督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公开其外排

污染物的名称、排放方式、排放浓度、超标排放情况、防治污

染设施建设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责任单位:自控办（联系人：李晓韩 ，联系方式：6667781，

电子邮箱：pyjkzx@sina.com）

（六）全面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

11.巩固 2015 年环保大检查清查结果，按照省政府统一部

署，地方负责，分类清理，关停一批、整改一批、完善一批，

确保年底完成清理整顿任务。

责任单位:清理整改办（联系人：邢可军、张静，联系方式：

6667802、 6667604，电子邮箱：xingkejun1965@163.com、

pykfjdk@163.com）

配合单位:环境影响评价科、自然生态保护科、污染物排放

总量控制科、政策法规宣教科、市环境监察支队等科室(单位)

三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县（区）环保局要加强领导，科学制

定本地实施方案，明确相关工作任务、工作责任、工作要求和

保障措施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并于 4 月 15 号前将实施方案和联络

人、联络方式上报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宣教科。

（二）加强督查。各县（区）环保局及各责任单位主要负

责人是所负责事项的直接责任人，要按照工作任务，积极开展

工作，确保圆满完成任务；协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协办事项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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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责任，要主动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做好业务范围内的有关工

作。各县（区）环保局及责任单位要加强对开展新法新标新规

贯彻执行年活动的督导检查，及时检查活动开展情况，督促各

项任务完成，并于每月 28 日前上报活动开展情况。市环保局对

全市活动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严格问责。对活动开展不积极、效果不明显、进度

缓慢的有关县（区）及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严格问责。

（四）务求实效。各县（区）环保局及责任单位要及时研

究解决活动开展中遇到的问题;要加大现场检查和查办力度，对

排查和督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予以查办，对影响科学发展和

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重点出击，快、准、狠打出“组

合拳”，充分运用新法新规新标按日连续处罚一批，查封扣押一

批，限产停产整治一批，移交公安机关一批，司法追究一批，

务求活动取得实效。



濮阳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6 年 4月 8日印发


